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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长期股权投资新旧准则的区别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围与以前不同

新CAS 2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仅包含子公司、合营
企业和联营企业中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对被投

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

资无论是否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否可靠确定，均不

属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围。将其归属于《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作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而旧CAS 2中对被投资单位
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并且按“成本法”核算。

二、新CAS 2删除了关于“控制”、“共同控制”的定义
CAS 2删除了关于“控制”、“共同控制”的定义，把其

放在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
修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中予以规
范。而新CAS 2所给定义是：长期股权投资指投资方对被
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

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即长期股权投资分为对子公司、联

营企业、合营企业的投资。

新CAS 2中，能够实施“控制”的投资对象就是被投
资单位的“子公司”，投资方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规定的投资主体且子公司不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情况的要除外。“重大影响”是指投资方对被

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

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在考

虑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时，应当考虑投资方和其他

方持有的被投资单位当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

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

资单位就是“联营企业”。旧CAS 2中的“共同控制”就是
新CAS 2所指的对“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三、新CAS 2改变了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
公司的核算方法

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对投资性主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豁免规定相

对应，要就投资性主体对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子公司

的权益性投资适应《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

四、新CAS 2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标准不同
新CAS 2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6号》第二条的规

定相对应，强调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所依据的“账面价值”是指在合并日按

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而旧

CAS 2强调的是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
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例：2013年，乙公司通过增发1 000万股普通股（每股
面值为 1元，市价为 8.5元），取得丙公司 100%的股权，相
关手续于当日完成，并能够对丙公司实施控制。合并后丙

公司仍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继续经营，丙公司之前为甲

公司于2010年以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收购的全
资子公司，合并日，丙公司财务报表中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为3 000万元。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丙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4 000万元（含商誉 600万元）,假定乙公司和丙
公司都受甲公司同一控制，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因素影响。

旧CAS 2下，乙公司合并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是
按合并日丙公司的账面价值作为合并份额的，其会计处

理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3 000；贷：股本
1 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 000。
新CAS 2下，乙公司合并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是

按合并日作为最终控制方的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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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及应用指南，经过7年的实施，
已不能满足企业核算的需要，加上与新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不同步，财政部对旧CAS 2进行了修订，整合了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和年报通知等相关内容，使我国准则体系更加完善，更能适应企业实务的需要。本文就新CAS 2与旧
CAS 2的不同之处进行阐述，以期使企业会计人员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过程中能尽快掌握变化部分，少走弯路。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持有待售；其他综合收益；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04 ·93·□

司的账面价值作为合并份额的，其会计处理如下：借：长

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4 000；贷：股本1 000，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3 000。
五、新CAS 2新增了关于持有待售的对合营、联营企

业投资的会计处理问题

新CAS 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28号——在联营企
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第 20、21段，引入了关于持有待
售的对合营、联营企业投资的处理规定。

1.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全部或部分分
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的，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处理，对于未划分为持有
待售资产的剩余权益性投资，应当继续采用权益法进行

会计处理。

2. 已经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持有待售资产分类条件的，应当从

被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之日起采用权益法进行追溯调

整。分类为持有待售期间的财务报表应当做相应调整。

六、新CAS 2针对通过风险投资机构等对联营企业
间接持有投资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权

根据新CAS 2第九条的规定，投资方对联营企业的
权益性投资中一部分是通过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基金、信

托公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类似主体对联营企业间

接持有投资的，无论以上主体是否对这部分投资具有重

大影响，投资方都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

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而对其余部

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七、新CAS 2修订了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的
问题

旧CAS 2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有两种情况，即
成本法和权益法，企业由于投资数额的变化可以由权益

法转换为成本法核算，也可以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核

算。但是都没有涉及金融资产核算的转换问题，而新

CAS 2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问题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本文总结了新CAS 2下4种核算方法转换的问题。

1. 因投资方增加投资导致由金融资产核算转换为权
益法核算。新CAS 2规定，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的股权
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金融资产
进行会计处理，因追加投资等原因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

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转按权益法

核算。在转换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

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

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

法核算的当期损益。然后比较上述计算所得的初始投资

成本，与按照追加投资后全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确定的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在追加投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

额之间的差额，若前者大于后者，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若前者小于后者，差额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并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2. 因投资方增加投资导致由金融资产核算转换为成
本法核算。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

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损益。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所不同的是：初始投资成

本等于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通常实质上等于转换日

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

3. 因减少投资导致由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的
权益法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

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

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 成本法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处理方法同上。
八、新CAS 2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会计科目
该科目用来核算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采用权

益法核算时，被投资单位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等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投资方应享有的部

分，投资方对这部分利得或损失的核算一方面要增加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例：2012年 2月 1日甲公司以 300万元的银行存款向
乙公司投资，持有乙公司 30%的股权并采用权益法核算，
2012年年底，乙公司取得净利润为 200万元，持有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万元，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为100万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原因，编制甲公司的相关会

计分录：2012年2月1日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
公司 300；贷：银行存款 300。2012年年底，借：长期股权投
资——损益调整60、——其他综合收益24、——其他所有
者权益 30；贷：投资收益 60，其他综合收益 24，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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